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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提出。 

本标准由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赤峰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赤峰市种子站、赤峰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站、内蒙古禾为贵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赤峰市产

品质量计量检测所、巴林左旗大辽王府粮贸有限公司、敖汉旗惠隆杂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晓春、籍凤英、柴晓娇、王显瑞、王军、蒋柠、张铎、沈轶男、吕燕卿、王

春民、刘景秀、洪钟、辛海波、郑博天、辛冬斌、李艳丽、王慧明、籍江波、呼德日扎干、王慧明、李

文香、贾坤、刘汉武、徐峰、宋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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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蒙字标”产品认证标准之一。 

本标准相关条款采用标准如下： 

——第三章产地环境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谷子产地环境要

求》； 

——第四章生产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谷子栽培技术规程》、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加工操作技术规范》及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产

品包装规范》； 

——第五章品质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 

——第六章仓储、运输、销售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仓储 运输

规范》、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销售管理规范》； 

——附录A品种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赤峰小米”谷子品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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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字标”农产品认证要求  

赤峰小米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赤峰小米“蒙字标”认证的产地环境、生产、品质及仓储、运输、销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赤峰小米“蒙字标”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淀粉的测定 

GB 5009.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A、D、E的测定 

GB 5009.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1的测定 

GB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31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GB 13735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4  粮油检验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 5502  粮油检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 

GB/T 5503  粮油检验  碎米检验法 

GB/T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8232  粟 

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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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22105.1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2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84  谷物和豆类 散存粮食温度测定指南 

GB/T 29402.1  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1部分：谷物储存的一般建议 

GB/T 29402.2  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2部分：实用建议 

GB/T 29402.3  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3部分：有害生物的控制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T 35795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704  土壤 有效磷的测定 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NY/T 53  土壤全氮测定法(半微量开氏法) 

NY/T 83  米质测定方法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889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NY/T 893  绿色食品  粟米及粟米粉 

NY/T 1054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 

NY/T 1121.5  土壤检测 第5部分：石灰性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NY/T 1121.6  土壤检測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377  土壤中pH的测定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2005]《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产地环境要求 

3.1 生态环境要求 

“赤峰小米”谷子种植应选择赤峰市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良好、无污染的地区。 

3.2 空气质量要求 

空气质量应符合NY/T 391要求。 

3.3 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农田灌溉水质应符合表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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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项目 灌溉水质要求 检测方法 

pH 7.5～8.5 GB/T 6920 

总汞，mg/L ≤0.0005 HJ 597 

总镉，mg/L ≤0.001 GB/T 7475 

总砷，mg/L ≤0.001 GB/T 7485 

总铅，mg/L ≤0.01 GB/T 7475 

六价铬，mg/L ≤0.01 GB/T 7467 

氟化物，mg/L ≤0.35 GB/T 7484 

化学需氧量（CODcr）, mg/L ≤45 HJ 828 

石油类，mg/L ≤0.001 HJ 637 

3.4 土壤质量要求 

3.4.1 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表2要求，土壤pH值测定应根据NY/T 1377要求。 

表2 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项目 土壤质量要求 检测方法 

总镉，mg/kg ≤0.1 GB/T 17141 

总汞，mg/kg ≤0.01 GB/T 22105.1 

总砷，mg/kg ≤12 GB/T 22105.2 

总铅，mg/kg ≤30 GB/T 17141 

总铬，mg/kg ≤70 HJ 491 

总铜，mg/kg ≤45 GB/T 17138 

3.4.2 土壤肥力要求 

土壤肥力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土壤肥力要求 

项目 土壤肥力要求 检测方法 

有机质，g/kg ＞10.00 NY/T 1121.6 

全氮，g/kg ＞0.50 NY/T 53 

有效磷，mg/kg ＞3.00 HJ 704 

速效钾，mg/kg ＞60 NY/T 889 

阳离子交换量，cmol(+)/kg ＞8.00 NY/T 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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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采样和监测方法 

环境空气、农田灌溉水、土壤质量采样和监测按照NY/T 1054执行。 

4 生产要求 

4.1 品种要求 

见附录A。 

4.2 种植要求 

4.2.1 基础条件 

4.2.1.1 气候条件 

无霜期95d～125d，年有效积温≥2400℃，年降雨量在300mm以上。 

4.2.1.2 土壤条件 

土层厚度≥30cm，有机质含量≥10.0g/kg，坡度≤15％，并符合GB 15618要求。 

4.2.2 播前准备 

4.2.2.1 选地 

选择前茬为豆类、马铃薯、玉米、高粱等地块，避免重茬、迎茬。 

4.2.2.2 整地 

上茬作物收获后至土壤封冻前或谷子播种前10d～15d，灭茬并深耕25cm以上，耕后耙、耢、镇压、

疏松土壤，达到上平下碎。结合整地每667㎡施腐熟农家肥1000kg以上。 

4.2.2.3 地膜选择 

选择厚度≥0.01mm的地膜或者降解膜，幅宽80cm～90cm、120cm～130cm，并符合GB 13735、GB/T 35795

要求。 

4.2.2.4 品种选择 

选用生育期适宜、优质、抗逆并经登记通过的品种，并符合附录B规定及GB/T 8232要求。 

4.2.2.5 种子处理 

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可用35 %甲霜灵种子处理干粉剂及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按种子量

0.3%拌种，防治白发病和地下害虫。种衣剂使用符合NY/T 393要求。 

4.2.3 播种 

4.2.3.1 播期 

5月上旬开始，5cm耕层地温稳定通过8℃～10℃时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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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播量 

4.2.3.2.1 露地种植 

每667㎡播量0.2kg～0.3kg。 

4.2.3.2.2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每667㎡播量0.15kg～0.2kg。 

4.2.3.2.3 全膜覆盖种植 

每667㎡播量0.15kg～0.2kg。 

4.2.3.3 种植模式 

4.2.3.3.1 露地种植 

匀垄开沟种植，行距40cm～45cm。 

4.2.3.3.2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大小垄种植，大垄宽60cm～70cm，小垄宽40cm，穴距16.5cm，每667㎡播种0.75～0.8万穴。每穴2～

3株。 

4.2.3.3.3 全膜覆盖种植 

大小垄种植，大垄宽60cm～70cm，小垄宽40cm，穴距16.5cm，每667㎡播种0.75～0.8万穴。每穴2～

3株。 

4.2.3.4 播种方法 

4.2.3.4.1 露地种植 

用谷子精量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镇压等作业，播种深度4cm～5cm。 

4.2.3.4.2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4.2.3.4.2.1 半膜膜下滴灌沟播模式选用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起垄、侧深施肥、铺滴

灌带、覆膜、破膜穴播、覆土镇压等作业程序。 

4.2.3.4.2.2 半膜膜下滴灌平播模式采用施肥点播机一次性完成开沟、侧深施肥、标准覆膜、破膜穴

播、覆土镇压等作业程序。两种模式播种深度均为 3cm～5cm。 

4.2.3.4.3 全膜覆盖种植 

用全膜覆盖精量播种机沟播种植，一次性完成开沟、起垄、施肥、覆膜、破膜穴播、镇压等作业程

序，播种深度3cm～5cm。 

4.2.3.5 施肥 

4.2.3.5.1 肥料要求 

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39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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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5.2 露地种植 

结合播种，每667㎡施64 %磷酸二铵5.0kg～7.5kg，46 %尿素1.0kg～1.5 kg，50%硫酸钾4.0kg～5.0kg

做种肥,施肥深度8㎝～10㎝。  

4.2.3.5.3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4.2.3.5.3.1 推荐配方：结合播种，每 667㎡按 50%配方肥即 20-20-10（N-P2O5-K2O）25kg～30kg。施

肥深度 8㎝～10㎝。 

4.2.3.5.3.2 常规配方：结合播种，每 667㎡施用 46%尿素 10kg～15kg，64 %磷酸二铵 12kg～15kg，

50%硫酸钾 4.0kg～5.0kg，施肥深度 8㎝～10㎝。 

4.2.3.5.4 全膜覆盖种植 

4.2.3.5.4.1 推荐配方：结合播种，采取一次性深施技术,每 667㎡按 50%配方肥即 20-20-10

（N-P2O5-K2O），施用 25kg～30kg，施肥深度 8㎝～10㎝。 

4.2.3.5.4.2 常规配方：结合播种，采取化肥一次性深施技术, 每 667㎡施用 46 %尿素 10kg～15kg，

64 %磷酸二铵 10kg～12kg，50 %硫酸钾 5kg～6kg，施肥深度 8㎝～10㎝。 

4.2.4 田间管理 

4.2.4.1 查苗护膜 

播种后应及时检查出苗情况。地膜覆盖田如遇大风揭膜，应及时用土封严，如遇苗孔错位、覆土层

板结时，应及时放苗。 

4.2.4.2 间、定苗 

4.2.4.2.1 露地种植 

在谷子3叶1心时开始间苗、定苗、除草，每667㎡留苗2～3万株，株距5.0cm～8.0cm。 

4.2.4.2.2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在谷子3叶1心时开始定苗，每667 ㎡留苗保苗1.5～2.4万株。 

4.2.4.2.3 全膜覆盖种植 

在谷子3叶1心时开始定苗，每667 ㎡留苗保苗1.5～2.4万株。 

4.2.4.3 中耕 

4.2.4.3.1 露地种植 

结合间、定苗垄间浅耘，拔节期深中耕，同时拔除垄内大草。 

4.2.4.3.2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在谷子拔节前利用中耕机清除杂草，将垄间杂草翻入地下，视杂草生长情况趟地1～2遍，趟地深

3cm～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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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 浇水 

膜下滴灌谷田，播种后及时浇出苗水，每667㎡浇水15m³～20m³，在拔节期至灌浆期视具体情况浇1～

3次水，每次浇水15m³～20m³。 

4.2.4.5 追肥 

4.2.4.5.1 追肥要求 

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394要求。 

4.2.4.5.2 露地种植 

拔节期每667㎡追施46%尿素10kg～15kg，追肥时尿素距离谷苗5cm～7cm，追肥后及时深中耕培土。 

4.2.4.5.3 半膜膜下滴灌种植 

在拔节期结合滴灌每667㎡追施46%尿素2kg～5kg。 

4.2.5 害虫防治 

4.2.5.1 粟叶甲 

结合虫情测报，在成虫盛发期、卵孵化后幼虫入心前（谷子3～5叶期），可用100g/L联苯菊酯乳油

30mL～35mL/667㎡或0.5%虫菊•苦参碱可溶液剂800～1000倍液防治，间隔7d～10d喷1次,连喷2～3次。 

4.2.5.2 粟灰螟 

结合虫情测报，在卵孵化盛期至幼虫蛀茎前（6月上旬），可用苏云金杆菌100亿活芽孢/mL悬浮剂

400～500倍液或0.3%印楝素乳油500～600倍液或25 g/L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2000～2500倍液喷雾。发现

粟灰螟幼虫为害的枯心苗要及时拔除，带到田外集中处理，防止转株再次为害。 

4.2.5.3 粘虫 

结合虫情测报，可在幼虫2～3龄期，谷田有虫达到20头/㎡以上，可用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500～

3000倍液或1%甲维盐水乳剂2000～2500倍液或苏云金杆菌100亿活芽孢/mL悬浮剂400～500倍液喷雾。 

4.2.6 收获 

9月中旬开始，谷粒全部变黄、硬化、叶片黄化后适时收获，收获时留谷茬高度3cm～5cm，割倒并

晾晒5d～7d风干，完成捡拾、脱粒、清选程序后，收获归仓。 

4.2.7 清除残膜 

作物收获后，及时清除残膜，回收滴灌带。 

4.3 加工要求 

4.3.1 原料要求 

4.3.1.1 保存期 

原料在常温下保存期为1年，在0℃以下保存期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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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验收要求 

4.3.1.2.1 加工前进行感官、容重、水分、杂质、纯度的检验。 

4.3.1.2.2 原料应符合 GB 2715和 GB/T 8232要求和表 4“赤峰小米”谷子质量要求的规定。 

表4 “赤峰小米”谷子质量要求 

感官 容重 水分 杂质 品种纯度 

籽粒饱满、有光泽、无霉变；不完善粒≤1.5% ≥650kg/m
3 

≤13.0% ≤2.0% ≥98% 

4.3.1.3 加工用水 

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4.3.2 加工场所要求 

4.3.2.1 卫生管理 

应符合GB 13122的规定。 

4.3.2.2 环境要求 

加工场所应符合以下条件： 

a) 加工场所应建在无有害气体、烟尘、灰尘、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的地区； 

b) 生产加工区应与生活区、办公区、化验室分开设置； 

c) 加工厂房应通风良好，设计合理，满足生产加工流程的需要，具有足够的空间，以利于设备的

维修维护、物料的储存和运输、卫生清理、人员通行和消防； 

d) 厂区道路应采用便于清洗的混凝土、沥青或其它硬质材料铺设，防止积水和尘土飞扬； 

e) 配备满足加工要求的配电系统。 

4.3.3 加工过程要求 

4.3.3.1 加工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加工技术要求 

工序名称 加工技术指标 加工生产设备 

筛选去杂 
经筛选、去石、磁选后的原料杂质含量应≤0.5 % 

容重≥650 kg/m³ 
筛选机、清选机、去石机 

脱壳 经过多道砻谷或脱壳，去壳率≥99 % 砻谷机、脱壳机 

冷却 经过降温，使脱壳后的糙米降至常温 冷却仓 

碾米 经碾米后使小米精度≥90 % 碾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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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加工技术要求（续） 

工序名称 加工技术指标 加工生产设备 

筛选分级 经过筛选分级后，碎米含量≤4 % 分级筛 

抛光 经抛光后的米粒色泽晶莹光洁 抛光机、水抛机 

色选 去掉不同颜色的异色粒，无肉眼可见杂色颗粒 色选机 

精准分级 再次筛选分级，并除去加工过程中的米垢 分级筛 

包装 

包装环境、包装材料应符合本标准 5.4 要求，定量包装净含量应符合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 号[2005]《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

办法》的规定。 

包装机、封口设备 

注：“赤峰小米”加工的具体流程、工艺参数、所需的设备按照附录B。 

4.3.3.2 记录要求 

4.3.3.2.1 应建立记录制度，对加工过程中原料采购、加工、储存、检验、销售等进行记录。记录内

容应完整、真实。 

4.3.3.2.2 应记录发生召回的食品名称、批次、规格、数量、发生召回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方案等内容。 

4.3.3.2.3 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4.3.3.2.4 应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对客户提出的书面或口头意见、投诉，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作

记录，并查找原因，妥善处理。 

4.3.3.2.5 应建立文件的管理制度，对文件进行有效管理，确保各相关场所使用的文件均为有效版本。 

4.3.3.2.6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如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记录和文件管理。 

4.3.4 质量手册 

应编制赤峰小米生产、加工、经营质量管理手册，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生产、加工、经营者简介； 

——管理方针和目标；  

——组织机构图及其相关岗位的责任和权限； 

——标识管理；  

——可追溯体系与产品召回；  

——内部检查； 

——文件和记录管理；  

——客户投诉处理；  

——持续改进体系。 

4.4 产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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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基本要求 

4.4.1.1 应符合 NY/T 658规定的包装材料并使用合理的包装形式来保证小米的品质，同时利于小米的

运输、贮存，并保障物流过程中“赤峰小米”产品的质量安全。 

4.4.1.2 需要进行密闭、真空包装的应包装严密、封口结实、无渗漏。 

4.4.1.3 包装的使用应实行减量化，包装的设计、材料的选用及用量应符合 GB 23350的规定。 

4.4.1.4 宜使用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或生物降解的环保包装材料、容器及其辅助物。包装废弃物

的处理应符合 GB/T 16716.1 的规定。 

4.4.1.5 包装过程应使用自动或半自动包装设备，实现自动定量。 

4.4.1.6 其它包装形式应满足相应要求。 

4.4.2 包装材料要求 

4.4.2.1 包装容器和材料的原辅料（纸、竹子、木、金属、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

等制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 GB 4806.8、GB/T 8946、GB/T 17109的要求。 

4.4.2.2 包装容器和材料属生产许可证目录管理的产品，供货者应取得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 

4.4.2.3 生产者应按照有关标准、合同验收包装材料，按照 GB 7718验收包装物的标识标签。 

4.4.3 标志与标识标签要求 

4.4.3.1 标志 

4.4.3.1.1 经“赤峰小米”授权使用单位批准的企业，可在其产品外包装上使用“赤峰小米”专用标

志。 

4.4.3.1.2 包装上有关认证标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等)和商标等的印刷、加贴应符合

有关法规及标准要求。 

4.4.3.1.3 “蒙字标”产品专用标识的使用应符合“蒙字标”认证的规定。 

4.4.3.1.4 获得批准的企业可在其产品外包装上使用“蒙字标”产品专用标识。 

4.4.3.2 标识标签 

“赤峰小米”标签应符合GB 7718要求。 

5 品质要求 

5.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6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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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感官要求 

品种系列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色泽 气味 粒形 

黄金苗系列 
鲜黄明亮，无明显感官色

差，无霉变 

具有本区域小米固有的自然清

香，无其他异味。 

颗粒均匀饱满，呈椭

圆形 

GB/T 5492 

毛毛谷系列 
鲜黄明亮，无明显感官色

差，无霉变 

具有本区域小米固有的自然清

香，无其他异味 

颗粒均匀饱满,较小，

呈椭圆形。 

红谷系列 
深黄明亮，无明显感官色

差，无霉变 

具有本区域小米固有的自然清

香，无其他异味。 

颗粒均匀饱满，呈圆

形 

赤谷系列 
浅黄明亮，无明显感官色

差，无霉变 

具有本区域小米固有的自然清

香，无其他异味。 

颗粒均匀饱满,颗粒

大，呈圆形。 

5.2 质量指标 

5.2.1 加工质量指标 

加工质量指标应符合表7要求。 

表7 加工质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加工精度（粒面种皮基本脱掉的颗粒）（%)            ≥93 GB/T 5502 

不完善粒 (%)                                      ≤1.0 GB/T 5494 

杂

质 

总量 (%)                                    ≤0.3 GB/T 5494 

其中 
未脱皮米粒 (%)                    ≤0.2 GB/T 5494 

 矿物杂质 /(%)                    ≤0.01 GB/T 5494 

碎米 (%)                                          ≤4.0 GB/T 5503 

水分 (%)                                          ≤13.0 GB 5009.3 

5.2.2 营养指标 

营养指标应符合表8要求。 

表8 营养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蛋白质（%）                                    ≥8.5 GB 5009.5 

粗脂肪（%）                               ≥2.0 GB 5009.6 

维生素 B1（mg/100g）                             ≥0.3 GB 5009.84 

维生素 E（mg/100g）                            ≥0.7 GB 5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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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蒸煮品质 

蒸煮品质应符合表9要求。 

表9 蒸煮品质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直链淀粉（%） 15～24 GB 5009.9 

胶稠度/mm ≥90 NY/T 83 

蒸煮品质评定/分 

（以百分计） 
≥80 按附录C品评 

5.2.4 污染物、农药残留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污染物、农药残留量和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NY/T 893的规定。 

5.2.5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验方法按照JJF 1070的规定执行。 

5.3 检验规则 

5.3.1 组批、扦样 

按GB 5491的规定执行。 

5.3.2 出厂要求 

每批产品应按本标准规定进行出厂检验，经检验合格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和销售。 

5.3.3 检验分类 

5.3.3.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加工质量指标。 

5.3.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每年进行1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料、工艺、设备有较大变化时； 

b) 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c) 国家有关市场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d) “赤峰小米”授权使用单位提出要求时。 

注：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5的全部项目。 

5.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中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及真菌毒素限量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感官

指标、加工质量指标、蒸煮品质和营养指标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的，可重新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

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出现不合格项时，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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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仓储、运输、销售要求 

6.1 仓储 

6.1.1 仓库建设 

6.1.1.1 仓库应远离污染源、危险源，避开行洪和低洼水患地区。 

6.1.1.2 仓库的围护结构应能够安全承载粮堆及环境的动、静荷载。 

6.1.1.3 仓库的其他建设要求应符合 GB/T 29402.2 标准中 4、5、6的规定。 

6.1.2 仓储设施 

仓储建筑设施良好，不漏雨，阳光不直射，具有防虫、防鼠、防火、防盗、防污染设施，同时应安

放安全警示标识及温、湿度控制措施。 

6.1.3 仓储管理 

6.1.3.1 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或含水量较高的物质混存贮藏。 

6.1.3.2 设施要定期进行清洁、清理。 

6.1.4 仓储环境 

应符合GB/T 29402.1标准中4的规定。 

6.1.5 仓储技术条件 

技术条件应符合表10规定。 

表10 仓储技术条件 

名称 仓储温度 相对湿度 光线 品温 水分 

谷子 -20℃～25℃ ≤65% 避光 ≤25℃ ≤13% 

小米 -20℃～20℃ ≤50% 避光 ≤25℃ ≤13% 

6.1.6 堆放 

6.1.6.1 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等应依据性质的不同分设贮存场所，分区域码放，具有仓储

标识，防止交叉污染。 

6.1.6.2 码垛原料谷子堆放时，垫板与地面间距离应大于 10cm，堆垛应离四周墙壁 50cm以上，堆垛

与堆垛之间应保留 50cm 以上通道。 

6.1.6.3 散积堆放的谷子，符合 GB/T 29402.2 标准中 5.4的规定。 

6.1.7 出入库 

6.1.7.1 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6.1.7.2 真空包装产品应在库内存放 4h后才可发货，以防止漏气。 

6.1.7.3 定期检查谷子及小米仓储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除变质或超过保存期的原料。 

6.1.8 记录 

6.1.8.1 应具有搬运设备、贮藏设施和容器的使用登记表或核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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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2 详细记载出入库产品的名称、种类、等级、批次、数量、质量、包装情况、运输方式，并保

留相应的记录。 

6.2 运输 

6.2.1 运输工具 

6.2.1.1 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输产品，运输工具的铺垫层、遮盖物等应清洁、

无毒、无害。 

6.2.1.2 使用专用运输工具，在装载产品前应对其进行清洁。 

6.2.1.3 运输车辆（箱）底板平整，车体侧壁无破损、无变形。 

6.2.2 运输管理 

6.2.2.1 装运前应对产品进行检查，在产品、标签与单据三者相符合的情况下，按产品订单进行装货。 

6.2.2.2 运输过程避光、防潮。 

6.2.2.3 产品装运清点完毕后，指定库房专人核实配货单，将产品安全、及时送达到指定地点交付对

方核查验收。 

6.2.2.4 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外包装及产品标签等有关“赤峰小米”的标志，不得损毁。 

6.3 有害生物的控制 

仓储、运输过程有害生物的控制应符合GB/T 29402.3的规定。 

6.4 检验规则 

仓储、运输检验规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水分测定按 GB 5009.3 规定执行； 

b) 温度测定按 GB/T 22184规定执行； 

c) 相对湿度按 GB/T 29890规定执行； 

d) 粮温低于 15℃时，每月检测 1次；粮温在 15℃～25℃时，15天内至少检测 1次，采样方法按

GB 5491规定执行。 

6.5 销售 

6.5.1 验收 

6.5.1.1 经销者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符合本标准中 5要求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有查验合格证

明文件、进行检验等，验收后应留存证明材料。 

6.5.1.2 经销者应记录“赤峰小米”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批次）、保质期、进货日期以

及供货者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等信息。记录应真实，并保存至“赤峰小米”保质期满后 6个月以后。 

6.5.1.3 “赤峰小米”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不符合验收要求的“赤峰小米”不得接收，应单独存放，

做好标记并尽快通知供货者。 

6.5.2 销售的场所和设施 

6.5.2.1 应具有与销售“赤峰小米”规模相适应的销售场所。销售场所应布局合理，食品与非食品销

售区域分开设置，防止交叉污染。 

6.5.2.2 应具有与销售“赤峰小米”规模相适应的销售设施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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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 销售贮存场所应保持完好、环境整洁，与有毒、有害污染源有效分隔；地面应做到硬化，平

坦防滑并易于清洁、消毒，有适当的措施防止积水；应有良好的通风、排气装置，保持空气清新无异味；

避免日光直接照射；贮存的物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 

6.5.2.4 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定期检查库存，对超过保质期的赤峰小米应及时从销售场所清除，

不得销售。 

6.5.2.5 应记录入库、出库时间和贮存温度及其变化。 

6.5.3 人员管理 

6.5.3.1 销售者应配备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并建立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6.5.3.2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与经营规模、设备设施和食品的种类特性相适应，应根据销售实际和实

施经验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6.5.3.3 销售人员应熟悉“赤峰小米”的质量要求和蒸煮方法。 

6.5.3.4 管理人员应具有必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了解顾客的需求，能够判断潜在的质量风险，采

取适当的预防和纠正措施，及时处理顾客抱怨，加强售后服务管理。 

6.5.4 记录和文件管理 

6.5.4.1 应对销售过程中采购、验收、贮存、销售等环节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清晰、

易于识别和检索，确保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 

6.5.4.2 应如实记录发生召回的“赤峰小米”的名称、批次、规格、数量，召回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方

案等内容。 

6.5.4.3 鼓励销售者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如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记录和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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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赤峰小米”谷子品种要求 

A.1 生产范围 

“赤峰小米”谷子品种的种子生产范围限于赤峰市行政区域内。 

A.2 初级分类 

A.2.1 黄金苗系列：黄八杈、大金苗、小金苗、赤优金谷、赤优金苗系列、金苗K系列、敖谷金苗等。 

A.2.2 毛毛谷系列：毛毛谷等。 

A.2.3 红谷系列：赤优红谷、峰红系列、红谷K系列、敖汉红谷、敖红谷等。 

A.2.4 赤谷系列：赤谷8号、赤谷10号、峰谷系列、赤谷K系列、峰优谷系列、中敖谷系列等。 

A.3 DUS测定 

A.3.1 特异性判定 

应明显区别于所有已知品种。 

A.3.2 一致性判定 

采用1 %的群体标准和至少95 %的接受概率，当观测群体大小为300～329株时，最多可允许有6株异

形株；当观测群体为545～618株时（两个重复），最多可允许有10个异形株。 

A.3.3 稳定性的判定 

如果一个品种具备一致性，则可认为该品种具备稳定性。必要时，可以种植该品种的下一代种子或

另一批种子，与以前提供的繁殖材料相比，若性状表达无明显变化，则可判定该品种具备稳定性。杂交

种的稳定性除直接对杂交种本身进行测试外，还可以通过测试其亲本的一致性或稳定性进行判定。 

A.4 “赤峰小米”谷子品种要求 

A.4.1 产地环境要求 

A.4.1.1 地理环境 

适宜在北纬N41°17′10″～N45°24′15″的赤峰地区，海拔300m～1500m， 15°以下缓坡地、旱

坡地及能排洪涝的水地范围内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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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2 土壤条件 

以栗钙土、褐土、砂质壤土等土质疏松、透气性良好的中性或弱碱性土壤为宜。土壤有机质含量大

于等于10.0g/kg、碱解氮大于等于100㎎/㎏、有效磷大于等于25mg/kg、速效钾大于等于150mg/kg、pH

值7.0～8.5。茬口以豆类和马铃薯为宜，避免重茬或迎茬。 

A.4.1.3 日照 

年均日照：2700h～3100h。 

A.4.1.4 气温 

大于等于10℃的活动积温2400℃以上，年平均气温0℃～7℃，无霜期95d～125d。 

A.4.1.5 农艺性状要求 

生育期在95d～125d之间；株高90cm～150cm；产量大于等于260.0 kg/667㎡。抗倒伏能力1级以上；

白发病、锈病、纹枯病、谷瘟病等谷子常见病害抗性达到中抗以上。 

A.5 品质要求 

A.5.1 外观形态指标 

外观形态指标应符合表A.1要求。 

表A.1 外观形态指标 

品种系列 

项目 

色泽 粒形 

黄金苗系列 谷壳色白色或浅黄色，无明显色差。 颗粒均匀饱满，呈椭圆形或圆形。 

毛毛谷系列 谷壳色白色，无明显色差。 颗粒均匀饱满，较小，呈椭圆形。 

红谷系列 谷壳色红色，无明显色差。 颗粒均匀饱满，呈圆形。 

赤谷系列 谷壳色白色或浅黄色，无明显色差。 颗粒均匀饱满，颗粒大，呈圆形或椭圆形。 

A.5.2 种子质量指标  

种子质量指标应符合GB 4404.1标准，具体指标见表A.2。 

表A.2 种子质量指标 

项目 种子类别 纯度不低于（%） 净度（%） 发芽率不低于（%） 水分不高于（%） 

谷子 

原种 99.8 

98.0 85.0 13.0 

大田用种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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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 适口性品质指标 

应为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全国优质食用粟评选中获得二级优质米以上且登记，

并适宜在赤峰地区种植的谷子品种或赤峰地区主栽的优质农家谷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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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加工作业指导书 

B.1 加工技术要求 

B.1.1 筛选去杂 

谷子原料检验合格后，经传导设备送入筛选机内分级，一般宜选用2～3层长孔或圆孔筛，上筛片直

径为2.2mm，下筛片直径为1.1mm，通过筛选分级获得合格原料。 

B.1.2 去石 

谷子进入去石机，通过吹风去石或吸风去石，风量大小通过调整调节插板根据加工实际情况确定。

谷子落在鱼鳞筛面上，通过震动电机的作用让鱼鳞筛片呈60º左右斜角上下震动，谷子和石头在设备的

不同出口流出。 

B.1.3 脱壳 

谷子进入碾米机进行脱壳，调整碾米机压力板，第一道脱壳工序去壳约30 %，第二道脱壳工序去壳

约60%，第三道脱壳工序去壳约99%，获得糙米。 

B.1.4 冷却 

糙米进入降温仓降温，应根据糙米的温度和加工需要进行适当降温，一般降至常温为宜。以不造成

胚乳固有的水分和营养因碾米温度升高而流失为宜。 

B.1.5 碾米 

糙米进入碾米机（铁辊）开始碾米，宜碾米3～4遍。调整碾米机压力板开始碾米，碾去胚乳的胚脐

和表皮，提高精度，到最后一遍碾米，使精度达到90%以上。 

B.1.6 筛选分级 

小米进入分级筛，筛片上孔2.1mm、下孔1.0mm，通过分级获得半成品小米，碎米含量应小于等于4%。 

B.1.7 水抛光 

小米流入水拋机，经喷雾着水、润米后再进入抛光机的抛光室内，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通过摩

擦使米粒表面上光。通过抛光处理，清除米粒表面浮糠，并使米粒表面淀粉预糊化和胶质化作用，淀粉

糊化弥补裂纹，从而获得色泽晶莹光洁的外观质量，提高小米的储藏性能和感官要求。 

B.1.8 色选 

小米半成品进入色选机，宜选用2台效果为宜，调整好背景板、色选类别等参数，通过光、电、色

把小米中所含异色粒、草棍儿、不完善粒、石头等杂质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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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精准分级 

因物料在各个设备流转时，在设备表面形成的米垢因温度变化脱落掉入米内，通过此分级筛将米垢

分离出来。 

B.1.10 包装 

包装应符合本标准中4.4要求。 

B.2 设备性能要求 

B.2.1 筛选机 

筛选机是用2～3层圆孔或长孔筛片,通过动力让曲轴旋转或震动电机震动,带动筛面平行震动,谷子

从中间筛层流出,杂质从最上、最下层流出。根据加工能力确定筛面大小，宜选择3t/h～10t/h，一般选

择2～3层筛片，上孔直径2.2mm，下孔直径1.1mm。 

B.2.2 去石机 

宜选择吸风式去石，去石效果好，利于环保。根据加工能力来确定去石机规格，宜选择5t/h～15t/h。 

B.2.3 砻谷机 

砻谷机是谷子从机器上口流入，通过动力带动胶辊旋转，调节两个胶辊距离，用两个对碾胶辊脱壳,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砻谷机规格型号。 

B.2.4 砂辊碾米机 

有立式和卧式。碾米机是通过内置砂辊旋转，和糙米形成一定摩擦，外围有筛网保护，把糙米表皮

的粉末、糠粉磨掉，粉末从筛网外吸出，小米达到一定精度，从机器出米口流出。根据加工能力宜选3t/h～

6t/h。 

B.2.5 铁辊碾米机 

有立式和卧式。碾米机是通过内置铁辊旋转，和糙米形成一定摩擦，外围有筛网保护，把糙米表皮

的粉末、糠粉磨掉，粉末从筛网外吸出，小米达到一定精度，从机器出米口流出。根据加工能力宜选3t/h～

6t/h。 

B.2.6 水抛机 

通过喷雾，铁辊旋转把小米的糠粉磨掉，使小米表皮形成光膜。根据加工能力宜选3t/h ～6t/h。 

B.2.7 小米分级筛 

磨好的小米，为了保证碎米不超标准和小米中的小碎米和糠粉、粉垢等进行分级，通过震动电机震

动带动筛片震动，把碎米筛出，除去糠粉、粉垢。筛片宜分两层，上片孔2.0mm，下片孔1.0mm。小米从

筛下孔流出，碎米、粉垢等从另一个孔流出。 

B.2.8 色选机 

色选是通过摄像头成像、通过背景板识别、控制电磁阀喷气，小米通过振动器流至流量板，流下的

瞬间，把与小米不同颜色的异色粒分离出来。根据加工能力宜选2.5t/h～6t/h。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NMSP.MZB01.2—2019 

21 

B.2.9 包装机 

包装机有半自动包装机和自动包装机，内置电子称，通过振动器加料，电脑计量。根据客户需要包

装各种规格的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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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小米评定方法 

C.1 小米评定方法 

C.1.1 评分表 

评分表内容见表C.1。 

表 C.1  小米评定方法 

 

样品编号 

商品品质（30） 食味品质（70）  

总分 色泽 

（15） 

一致性 

（15） 

小米粥（35） 小米饭（35） 

香味 

（5） 

感官 

（5） 

适口性 

（25） 

香味 

（5） 

感官 

（5） 

适口性 

（25） 

          

          

          

          

          

          

注1：各品种用相同的米和水（小米粥：小米:水＝1:12～15，小米饭：小米:水＝1:1.5），用相同的灶具和相同的时

间进行蒸煮，然后根据小米粥、小米饭香味、感官（包括冷却后回生情况）、适口性等项目进行评分。 

注2：评审专家（20名以上）进行评分，参评小米（5个以上）由非参评单位、非评委进行二次编号，评审专家依据上

述指标进行集体评价，汇总后总评。舍弃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统计总分计算平均值为最终得分，得分超

过85分为优质米，超过80分的为一级、二级小米（同批品鉴的小米，优质米比例不得超过20%，一级、二级小米

不得超过60%）。 

注3：蒸煮时间：蒸煮时间为开锅后20min。 

注4：煮粥炊具：4.0L电饭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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